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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庆市綦江区审计局 2024 年度行政执法数据统计表



（表1）行政许可实施情况统计表

序号 单位名称

行政许可实施数量（件）
撤销行政许可数量

（件）

法制审核数量（件）

备注

申请数量 受理数量 许可数量 不予许可数量 审核数量 纠错数量

1 重庆市綦江区审计局 0 0 0 0 0 0 0

合  计

说明：
1．统计范围为2023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收到当事人许可申请、作出受理决定、许可决定、不予许可决定、撤销许可决定的数量，以及进行法制审核的数量。
2．准予变更、延续和不予变更、延续的数量，分别计入“许可数量”“不予许可数量”。
3．行政执法机关的下属单位的执法数据在表中依次填写（下属单位包括：本行政执法机关垂直管理的分支机构，依法设立的派出机构，主管的依法授权具有行政执法权的组织，依法委托的组织，主管的其他具有行政执法权的机构，下同）。



（表2）行政处罚实施情况统计表

序号 单位名称

行政处罚实施数量（件）
罚没金额
（万元）

简易程序数
量（件）

一般程序数
量（件）

法制审核数量（件）
涉嫌犯罪移送案
件数量（件）

司法机关受理案
件数量（件）

警告 通报批评 罚款
没收违法所得
、没收非法财

物

暂扣许可证
件

降低资质
等级

吊销许可
证件

限制开展生
产经营活动

责令停产停
业

责令关闭 限制从业 行政拘留
其他行政

处罚
合计 审核数量 纠错数量

1 重庆市綦江区审计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

合计

说明：
1．统计范围为2023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本单位实施的、以本单位名义作出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以及法制审核的数量（包括经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被撤销的行政处罚决定数量）。
2．其他行政处罚，为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，比如驱逐出境等。
3．单处一个类别行政处罚的，计入相应的行政处罚类别；并处两种以上行政处罚的，计入一件行政处罚，计入最重的行政处罚类别。如“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罚款”，计入“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”类别；并处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和其他行政处罚的，计入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，如“处罚款，并处其他行政处罚”，计入“罚款”类别。行政处罚类别从轻到重的顺序：
（1）警告、通报批评，（2）罚款，（3）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，（4）暂扣许可证（5）责令停产停业，（6）吊销许可证，（7）行政拘留。
4．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能确定金额的，计入“罚没金额”；不能确定金额的，不计入“罚没金额”。“罚没金额”以处罚决定书确定的金额为准。
5．警告行政处罚，属于要式行政行为，必须作出并送达书面处罚决定书。口头警告属于一般的批评教育，不具有强制力，不属于行政处罚。
6．乡镇（街道）受委托实施的行政处罚（如应急、消防、道路交通委托执法事项）应以委托单位名义作出，计入对应栏目。



（表3）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情况统计表

序号 单位名称

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（件）

合计

法制审核数量（件）

查封场所、设施或者财物 扣押财物 冻结存款、汇款 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审核数量 纠错数量

1 重庆市綦江区审计局 0 0 0 0 0 0 0

合计

说明：
统计范围为2023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作出“查封场所、设施或者财物 ”“扣押财物”“冻结存款、汇款”或者“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”决定的数量，以及法制审核数量。



（表4）行政强制执行情况统计表

序号 单位名称

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（件）

合计

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法制审核数量 （件）
行政机关强制执行

申请法院强制执行
加处罚款或者滞纳

金
划拨存款、汇款

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
、扣押的场所、设施或
者财物

排除妨碍、恢复原状 代履行 其他强制执行方式 审核数量 纠错数量

1 重庆市綦江区审计局 0 0 0 0 0 0 0 0 0 0

合计

说明：
1．统计范围为2023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作出“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 ”“划拨存款、汇款”“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、扣押的场所、设施或者财物 ”“排除妨碍、恢复原状”“代履行”和“其他强制执行方式 ”等执行完毕或者终结执行的数量 ，以及对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予以法制审核的数量 。
2．其他强制执行方式，如《城乡规划法》规定的强制拆除；《煤炭法》规定的强制停产、强制消除安全隐患等。
3．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数量的统计时间以申请日期为准 。



（表5）行政征收实施情况统计表

序号 单位名称

行政征收实施数量 法制审核数量（件）

备注行政收费
土地征收 其他行政征收

金额（万元） 数量（件） 审核数量 纠错数量

1 重庆市綦江区审计局 0 0 0 0 0 0

合计

说明：
1．行政征收的统计范围为 2023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实施数量。（因征税属于中央垂直管理，不列入统计范围）
2．土地、房屋征收实施数量的统计，以政府正式批文为准。



（表6）行政征用实施情况统计表

序号 单位名称 行政征用实施数量（件）

法制审核数量（件）

备注

审核数量 纠错数量

1 重庆市綦江区审计局 0 0 0

合计

说明：
统计范围为2023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因抢险、救灾、反恐等公共利益需要而作出的行政征用决定的数量。



（表7）行政检查实施情况统计表

序号 单位名称 行政检查实施次数 备注

1 重庆市綦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1

2 重庆市綦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

3 綦江区财政局 1

4 綦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1

5 綦江区交通局 1

6 綦江区应急管理局 1

7 綦江区民政局 1

8 重庆市綦江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1

9 重庆市綦江区工商业联合会 1

10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庆市綦江区委员会 1

11 綦江区中峰镇人民政府 1

12 綦江区打通镇人民政府 1

13 綦江区扶欢镇人民政府 1

14 綦江区永新镇人民政府 1

15 綦江区妇幼保健院 1

16 綦江区人民医院 1

17 綦江区通惠小学 1

18 綦江区古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

19 重庆南州旅游开发建设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1

20 重庆市渝南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

21 重庆市綦江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

22 重庆市綦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1

23 綦江中学 1

24 重庆市綦江区畅达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

25 重庆亲山盛州置业有限公司 1

26 綦江交通实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1

合计 26

说明：
统计范围为2024年1月1日至12月30日期间开展的行政检查次数。检查1个检查对象，有完整、详细的检查记录，计为检查1次。无特定检查对象的巡查、巡逻，无完整、详细检查记录的，均不计为检查次数。


